
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國外講學研究進修 SOP 
一、法令依據： 
   本院研究人員、研究技術人員講學研究進修處理要點。 

二、處理流程 

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： 
(一)本院研究人員出國講學、研究期間為1年以內。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如認為確有必要得酌予

延長，至多不得超過1年，超過延長之講學、研究期間，一律留職停薪。 
(二)講學、研究、進修期滿應回本院服務，服務期限：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及留職停薪相同之時間。

未回本院服務者，應償還帶職帶薪及留職停薪期間用所領相關費用及薪津之金額。 
(三)未履行服務期限，中途離職者，以帶職帶薪及留職停薪期間所領相關費用及薪津之總額為基

準，按其未盡之服務期間與應盡之服務期限之比例償還相當金額。 
(四)本院人員講學、研究、進修期滿者，應提出講學、研究或進修報告。 

本院各所(處)、研究中心應
研究需要選派獲准許出國 

應國外單位、學校或
研界機構邀請 

經各所（處）研究中心主管同意 

3個月以內出國案件，經各所（處）、研究
中心審查通過後，應於出國前 2 星期報院
核備，超過 3個月出國案件，應於出國前 3
星期報院核辦 

檢具所屬單位同意文件、邀請函或同意函、

出國講學研究計畫書、申請人簡歷及研究

成果、切結書送院方核辦 

出國期間是否
為 3個月以上 

於因公出國系統送出申請案 

(各所(處)研究中心) 

送主計室彙辦(人事室) 

於因公出國系統回復案件核准
號，並將主計室及核准意見轉請
各單位查照辦理(人事室) 

檢視申請資料，並提本院講學研

究進修審核小組審核(人事室) 

彙整審核小組委員意見，簽陳

院長核定(人事室) 

    函復所屬單位(人事室) 

否(送因公出國系統辦理)

 

是(函文院方辦理) 

於因公出國系統補登出國案
件，嗣後辦理經費核銷事宜(各
所(處)研究中心) 

審核申請文件是否備齊，不符
退件(人事室) 



四、使用表格： 
本院研究人員暨行政技術人員講學研究或進修切結書 

 


